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经销商行为管理规定

根据《云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及《陇川县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经销企业管理
农机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由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公布。农机生产企业对其自主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进行监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补贴对象可自主选择补贴产品经销企业购机，也可通过企业直销等方式购机。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对销售补贴茶品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县乡（镇）农业（农机）部门，要严格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和《云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行为规范的通知》（云农办机[2014]146号）要求，对补贴产品经营行为进行监管，严惩补贴产品违法违规经销行为。被省农业厅列入黑名单的经销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参与补贴活动，所销售的产品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我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过程中，对发现有违规违法经销农机补贴产品行为的农机经销企业，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核查属实后，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情节轻、对购机补贴政策落实不造成严重影响的，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责令其整改，整改期间，暂停该经销企业在我县经销农机补贴产品的资格，直至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经销农机补贴产品；对我县购机补贴政策落实造成严重影响的，上报上级相关部门，在等待上级相关部门的处理决定前，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将首先暂停该经销企业在我县经销农机补贴产品的资格，暂时禁止企业法人、主要经销人员继续在我县从事经销农机补贴产品，直至上级相关部门做出处理决定后，按照上级相关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执行；出现违法行为的，在上报上级农业部门的同时，通知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二、经销企业经营行为相关规定

各级具有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资质的经销企业，必须在经销场所显著位置明示标志牌，公布补贴机具型号、配置、价格、补贴额和监督投诉电话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严禁借农机购置补贴之机乱涨价，同一产品销售给享受补贴的农民的价格不得高于销售给不享受补贴的农民的价格。经销企业不得擅自更改补贴机具配置，对擅自更改补贴机具配置造成补贴机具无法核实的，由经销企业承担购机者的相关损失。

针对农民投诉多、“三包”服务不到位、价格虚高、以次充好、骗补套补、采取不正当竞争、出厂编号及铭牌不规范、擅自更改机具配置等问题，坚决从严从紧、抓大不放小、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绝不搞例外、绝不姑息迁就，对违规农机经销企业该取消资格的坚决取消资格，以确保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凡参与我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经营的经销商，必须将 “LC20xxBTJJ”标志钢印打在其售卖的补贴机具底盘（机架）或发动机显著位置，并在机具显著位置喷涂“20 xx 国家补贴机具”字样，以区别年度和非补贴机具。如经销商未在机具规定位置打上“LC20xxBTJJ”标志钢印和在机具显著位置喷涂“20 xx 国家补贴机具”字样的补贴机具，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县农机推广中心）一律不予核实；由此给购机户造成的损失，由经销商承担。

考虑到在某些补贴产品上无法刻打钢印或难以刻打钢印，部分补贴产品，如连栋温室设施设备和机动、电动喷雾器等，经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即陇川县农机推广中心审批后可以不打钢印；部分德宏州内没有经销企业的偏冷门农机补贴产品，经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即陇川县农机推广中心审批后，也可以不打钢印。

补贴机具由经销商开具发票的同时，由经销商照取人机合影和铭牌照片后，处理成容量为100—500K的照片文件，通过“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QQ群（群号346879451）以电子文档发给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县农机推广中心），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县农机推广中心）据此逐台对申请核实的补贴机具进行核实；否则，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县农机推广中心）不对该经销商所销售的补贴机具进行核实，由此给购机户造成的损失，由经销商承担。

三、若出现本规定与上级部门规定冲突的情况，以上级部门规定为准。

四、农业、财政、纪检部门咨询、监督、举报电话：

政策咨询：0692-7170166、7172437

质量投诉：0692-7174702

财政监督：0692-7172957

纪检监察举报电话：0692-7177879

州农业局举报电话：0692-2121294

陇川县购机补贴信息公开门户网站：

陇川农业信息网

http://www.dhlcagri.gov.cn
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

http://112.33.19.72:8096/LongChuanXian

                        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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